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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
114年度徵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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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二、產學案例分享

三、申請常見問題及其附件範例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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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促使學校與企業共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(聚焦五大信賴產業、運動科技、
淨零科技等新興產業領域)，強化產業布局、促進研發成果推廣，並協助
企業進行關鍵技術研發人才培育

 目的

 申請資格

申請機構

指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公立研
究機構及經本會認可之行政
法人學術研究機構、財團法
人學術研究機構、醫療社團
法人學術研究機構

指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
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者

計畫主持人

指依我國法律設立之獨資事
業、合夥事業及公司，或以
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
組織登記，在中華民國境內
營業之公司

合作企業

(一) 推動重點



技術解決方案 前瞻技術研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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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與國內企業共同聚焦前瞻技術研發，
協助我國產業維持世界領先地位

前瞻技術研發型

技術研發
下世代前瞻技術

產業外溢效果

專利佈局
搶先市場達成
專利保護

領先廠商以大帶小帶
動產業蓬勃

領先技術發展型

技術研發
發展學界關鍵技術
know-how

產業串聯
新技術吸引產業建立後
續長期產學合作

產學研發中心型
與國內外企業共同設立產學研發中心，
建立長期穩固之合作關係

人才培育
企業延聘計畫人才
企業派員攻讀博士學位

技術研發
國際競爭性技術

市場佈局
協助企業取得商業契機開
拓全球市場

執行年限 1年 最多3年

國科會補助款 不高於企業撥付學校

企業提供學界
研發經費

運科領域
≧200萬元/年

(50%可設備抵出資)

一般領域
≧ 500萬元/年 ≧ 1,000萬元/年 ≧ 4,000萬元/年

企業自行
研發經費 ___ ___ 依計畫需求編列

(得向經濟部申請補助，由國科會作單一申請窗口)

與國內外企業聚焦具產業競爭領先優勢
之解決方案，並作為pre-中心型

(一) 推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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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放寬限制 當年度新申請案，每家合作企業至多主導一件，
但於113年度(含)前補助為多年期計畫者不在此限，
且各型以執行一期為原則。

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
A大學與Z企業(主導)-合作計畫

A大學與Y企業(主導)-合作計畫

116年

A大學與X企業(主導)-合作計畫

113年度以前限定
同一期間每家合作企業至多主導一件

114年度放寬為
當年度新申請案，每家合作企業至多主導一件

A大學與Z企業(主導)-合作計畫

(但於113年度(含)前補助為多年期計畫者不在此限)

X企業(主導)-可再擇定1間大學申請新合作計畫

(若與前期計畫主題相同
須升級型別，或另外開拓新合作計畫)

Y企業(主導)-可再擇定1間大學申請新合作計畫

(一) 推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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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1. 應具數位化、個人化及娛樂化等內涵，涵蓋運動競技、運動休閒、
健康促進體驗、賽事觀賞、新式娛樂活動、普惠大眾社群等軟、
硬體、系統整合之產品或服務以及場域驗證等加值應用類型研究
計畫，以促進全民健康並提升我國運動科技量能。

2. 領先技術發展型的合作企業配合款每年不得少於二百萬元，且須
高於申請計畫補助款，其中企業配合款之50%得以提供設備折抵
出資。

運科領域

(一) 推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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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申請時間
自114年3月15日開始至114年5月29日截止受理線上申請作業

* 申請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者，應於114年5月29日前先行繳交計畫構想申請
書(紙本作業)，審查通過者，始得依本會通知期限內向提送計畫申請書。

申請程序
申請名冊及申請機構資格切結書各1式2份經有關人員核章後，應於
114年5月29日(五)前函送本會，逾期不予受理

計畫執行期間
自114年11月1日開始至115年10月31日，依審查結果決定補助期程

(二) 申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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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1. 計畫團隊研究群之執行能力、研究主題與目標及相關科技人才培育，
企業界之技術需求、所提前瞻技術之關鍵性、過去執行產學合作計
畫之績效、預期研發成果及產業外溢效果等。

2. 計畫公益性及政策性。
3. 研究項目及經費需求。
4. 合作企業之資格、研發能力或潛力、出資及派員參與程度、承接計

畫成果之意願與承諾（包括技術移轉之協議等）及計畫成果之後續
研發能力。

5. 計畫各年及全程之預期績效與該計畫相關之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具
體規劃。

(三) 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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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宜聚焦5~10年後具前瞻性之新興產業領域技術，敘明需求現況與未來發展

前瞻技術研發型 產學研發中心型 領先技術發展型

促進科
技創新
性

• 具突破性技術創新，符合國際趨勢。
• 解決產業痛點，提升國內技術領先地
位，推動產業發展。

• 構建可持續運營的技術研發中心。
• 研發技術需能轉化為企業可落地應
用之技術。

• 瞄準產業關鍵技術，結合市場需求
維持我國在特定領域的技術領先。

• 具體技術發展目標需明確，並有潛
力帶動產業升級。

發展新
興產業
領域

• 瞄準未來5-10年科技發展趨勢。
• 技術應用範圍廣泛，能跨產業應用，
提高附加價值。

• 以技術孵化及應用為導向，聚焦於
新興產業技術開發。

• 構建產業合作平台，促進異業結盟
與技術交流。

• 聚焦具有市場潛力的技術領域，強
化關鍵技術布局。

• 應用於特定產業（如運動科技等），
擴展技術應用範圍。

鼓勵多
元企業
參與

• 鼓勵國內企業，尤其是中小企業、新
創企業參與。

• 合作企業需提供資金與研發資源，並
有明確的技術承接計畫。

• 鼓勵大型企業、中小企業與學術機
構共同參與，形成長期合作機制。

• 企業需承諾人才培育與技術移轉，
確保技術落地應用。

• 鼓勵多元企業參與，包括中小企業、
新創公司。

• 企業需提供技術市場化方案，促進
技術轉移與商業化。

計畫整
體規劃

• 需有清晰的技術發展路線與階段性目
標（年度里程碑）。

• 須規劃技術應用場景與落地方案。
• 研發成果須有智財保護與管理策略

（如專利申請）。

• 需有完善的管理機制，確保計畫順
利執行（如技術移轉、財務管理等）。

• 研發中心需有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商
業模式。

• 需包含高階人才培育計畫。

• 需明確列出對產業的具體影響（如市
場佔有率提升、技術突破）。

• 需規劃計畫結束後3年的後續發展，
如轉型為研發中心或進一步推動產
業合作。

• 包含技術移轉與商業模式驗證機制。

(三) 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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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1.計畫主持人於同一年度內申請二件以上本會補助之研究計畫者，應於

計畫構想申請書及計畫申請書內列明本計畫為最優先順序。

2.單一申請機構於同一年度申請二件以上相同或類似主題之研究計畫，

本會以補助一件為原則。

(四) 注意事項



11

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DEI運用於研究計畫

近年國際間開始提倡DEI，以多元、公平、包容為核心原則，轉化偏見與歧視
造成的不對等，提升整體環境友善程度。

Diversity
多元化 考量研究對象或團隊成員的差異性，背景因素的假設對不同群體的適用性。

Equity
公平性

公正客觀的對待研究過程接觸的個體，避免因個人價值判定產生的偏見影響
其充分參與研究的機會。

Inclusion
包容性 尊重各種群體的需求及觀點，積極提供服務措施，營造友善的研究環境。

★請計畫主持人將研究計畫結合DEI ，自我檢視「研究設計」與「團隊組成」

(四) 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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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說明

諮詢窗口

文件下載

請至「國科會 > 學術研究 > 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 > 創新產學合作
計畫 >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」

文件下載網址： https://reurl.cc/r3eo9N

 國科會產學處：
何積恩 佐理員 (02)2737-7232 gnho0611@nstc.gov.tw

 計畫辦公室： (02)2709-0638 # 224陳先生、225潘小姐、230牟小姐

aic@cpc.org.tw

(五) 諮詢窗口及文件下載



二、產學案例分享-半導體與次世代通訊
涵蓋 AI 運算、6G 通訊、大數據處理等前瞻技術，
致力於半導體功率元件開發、記憶體內智慧運算技術，培養相關領域的碩博士人才。

產業應用

關鍵技術突破

 低軌道衛星通訊技術：支持全球高速網路連結
 AI加速運算晶片：高效能運算(HPC)，降低資料傳輸延遲
 光電整合技術（SiPh & EUV光刻技術）：強化數據中心

• 半導體功率元件開發
• 散熱基板與模組
• 記憶體內智慧運算技術

下世代半導體技術

• 5G/IoT 應用、智慧物聯網
• 電動車、智慧駕駛
• 智慧資安、影像辨識
• 先進封裝技術發展

低軌道衛星通訊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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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技術專利
人才培育

 與半導體大廠合作，
建立產學聯合實驗室
，培養先進製程工程
師

 開設ASIC、EDA 設
計與驗證課程，培養
IC 設計與製造人才

 提供博士後研究計畫
，促進學研創新突破



二、產學案例分享-淨零科技

產業應用

關鍵技術突破

聚焦減碳、新能源技術開發、循環經濟等議題，促進碳捕捉與資源再利用。

 低碳冶煉：煉鋼低碳技術、新能源應用
 二氧化碳捕捉與再利用：利用廢棄CO₂轉化為高值化工材料
 生物可分解材料開發：開發環保塑料，替代石化塑料污染
 AI智慧製程減碳技術：自動化控制能源消耗，優化碳足跡管理

• 智慧生產控制系統導入工廠
• 開發生分解塑料、環保塗料
、可回收電子材料

• AI智慧製程

綠色化工與循環經濟

• 協助企業減碳轉型
• 新能源煉鐵，減少碳排放
• 碳捕捉技術提升產業競爭力
• 促進鋼鐵製程綠色轉型

低碳煉鋼技術

14

人才培育

 與鋼鐵、能源業
合作，培養低碳
冶金與碳中和技
術專才

 開設綠色製造、
再生能源工程課
程，提升產業競
爭力

 設立環保技術加
速器，孵化環境
科技新創

研發技術專利



二、產學案例分享-醫材與生技

產業應用

關鍵技術突破

涵蓋基因治療、罕見疾病診斷、骨科醫材、再生醫學等領域，
致力於全球罕見疾病基因資料庫建置，推動基因治療技術商業化。

 AI醫療影像分析技術：提升準確率
 微創醫療器材與高階生醫材料：可生物降解植入物，減少手術風險
 遠距醫療與智慧健康監測 ：穿戴式裝置監測，提升照護效率

• 全球最大罕見疾病基因資料
庫建置

• 罕病精準醫療診斷系統
• 基因載體技術精進，可用於
遺傳病與神經疾病治療

基因治療

• 研發生醫材料應用於微創手術
• 生物材料與智慧醫療材料，提
高安全性及降低疾病發生機率

• 3D列印人工器官，減少異物排
斥反應

醫療器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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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技術專利
人才培育

 基 因 治 療 專才 培
育 ，培育臨床試
驗與法規專業人
才

 強 化 醫 療 器材 跨
域訓練

 設 立 新 創 育成 中
心，提供FDA/CE
認證、商業模式
輔導，加速產品
落地與國際化。



二、產學案例分享-運動科技

產業應用

關鍵技術突破

整合數位科技，應用於運動訓練、復健醫療、健康管理、電競體感等領域。
提供更個人化、更有效的運動體驗，促進全民健康。

 遠端健康管理：個人化運動方案，智慧健身房，IoT雲端即時傳輸
 復健醫療：精準評估復健進度，適用於中風、骨折康復者
 動作捕捉與VR/AR模擬訓練：應用於虛擬運動教學與復健訓練
 個人生物數據監測：非侵入式感測適用於高強度訓練

• 透過壓力感測器、慣性感測器
、肌電圖，即時監測

• 數據傳輸至雲端，提供即時反
饋，適用於運動員訓練、職場
健康管理

穿戴式智能運動裝置

• 動作評分系統
（應用於瑜伽、舞蹈、高爾夫）

• 模擬訓練：職業運動員訓練、
動作矯正、康復治療

VR/AR 運動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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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技術專利 人才培育

 與 AI 研究機構合
作，培養運動數
據分析、機器學
習應用專才

 開設運動科學與
工程學程，推動
跨領域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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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請常見問題-經費編列及應附文件
應繳文件提醒經費編列原則主題

內容

規定

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
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
專題研究計畫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用

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
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

1.超過65歲應附聘書
2.企業合作意願書
3.設備抵出資(鑑價、學校同意

證明)

4.涉及人體試驗通過IRB證明

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
要點

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
作業要點

4. 常見編列錯誤問題
 人力費
 設備費/耗材費
 國外差旅費

1. 補助款與配合款
編列比例

2. 管理費規定比例
3. 設備抵出資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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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費編列-管理費計算說明

附件、範例-管理費計算方法

 國科會管理費補助計算：

1. 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：業務費(研究人力費、耗
材等雜項費用)、研究設備費、國外差旅費

2. 產學合作計畫：業務費(研究人力費、耗材等雜項
費用)、研究設備費

 以前瞻技術產學計畫(領先型) 管理費最高可編列金額
試算：

 假設X=業務費+研究設備費+國外差旅費

 0.09X=國科會補助款管理費

 如果申請補助款5,000,000

 計算式為：X+0.09X=5,000,000

 所以X的金額算出來就會是4,587,156

 國科會補助款管理費0.09X =412,844

 假設A學校收取的管理費為計畫總經費的15%，扣除國
科會可編列的管理費，剩餘須由企業配合款支應

 管理費加總(國科會補助+企業配合款)需≥總經費15%

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 向本會申請補助款 合作企業配合款

業 務 費 A1=A2+A3 B1=B2+B3

研究人力費 A2 B2

耗材、物品、圖書及雜項費
用 A3 B3

研 究 設 備 費 A4 B4

國 外 差 旅 費 A5=A6+A7+A8+A9 B5=B6+B7+B8+B9

執行國際合作與交流 A6 B6

出席國際會議 A7 B7

出國參訪及考察 A8 B8

參與國際展覽 A9 B9

管 理 費 A10:一般產學=(A1+A4)*9%
A10:前瞻產學=(A1+A4+A5)*9% B10

博士級研究人員預估經費 A11 B11

合計 A12=A1+A4+A5+A10+A11 B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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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費編列-經費總表

設備抵出資須包含在研究設備費
此案誤將設備費填成耗材費

錯誤範例1

出資比項目應為百分比

錯誤範例2

1. 設備抵出資填寫錯誤
2. 合作企業配合款經費表未填管理費

附件、範例-經費總表填寫

※設備抵出資僅領先型-運科領域可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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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費編列-人力費 錯誤範例

企業人員不可編列人力費

企業人員不可編列人力費

附件、範例-人力費編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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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費編列-耗材、設備費用項目說明不清

應說明設備用途以利審查與核銷

不佳範例不佳範例

應說明設備用途以利審查與核銷

附件、範例-耗材及研究設備費編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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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費編列-差旅費用項目說明不清

清楚說明地點及會議名稱、出席人員、預估費用
EX:
計畫主持人出席OOOO，進行OOO發表
日期:年/月/日/年月/日
機票:OOOO元
報名費:OOOO元

優良範例

不佳範例

內容過於簡要
應說明出國人員／行程／地點／預估費用／出國目的

附件、範例-國外差旅費編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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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用印項目-合作意願書

應該為公司大章，
不可為發票章

沒有用印
及沒有壓日期

附件、範例-應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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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用印項目-設備抵出資(須附校內鑑價流程證明，依各校研發處/總務處規定辦理)

設備清冊欄位需填寫完整

甲方為申請學校(非系所)
代表人為校長(非計畫主持人)
需用印至校長及學校大章

申請機構(OO大學)

須確實填寫日期

主持人姓名OOO教授

計畫名稱

一般產學
設備抵出資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%
前瞻技術產學(三合一)無設備抵出資

60%

設備名稱

附件、範例-應附文件

※設備抵出資僅領先型-運科領域可申請



25

(二)用印項目-IRB許可證明(未能於申請時繳交許可證明，需先檢附送審證明)

附件、範例-應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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